
证券代码：

600279

证券简称：重庆港九 公告编号：

2019-019

号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4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江北区海尔路298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94,108,71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442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经过适当的召集和通知程序，由公司董事长杨昌学先生主持，采用了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公司董事罗异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张强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刘勇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1,432,769 99.0901 2,675,942 0.9099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1,432,769 99.0901 2,675,942 0.9099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1,432,769 99.0901 2,675,942 0.9099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1,392,669 99.0765 2,675,942 0.9098 40,100 0.0137

5、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1,457,369 99.0985 2,611,242 0.8878 40,100 0.0137

6、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1,336,269 99.0573 2,732,342 0.9290 40,100 0.0137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77,700 76.8676 2,571,342 22.7771 40,100 0.3553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

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1,386,369 99.0743 2,722,342 0.9257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投资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1,373,269 99.0699 2,735,442 0.930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18年度利润

分配的预案

30,343,600 91.6280 2,732,342 8.2508 40,100 0.1212

7

关于预计2019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8,677,700 76.8676 2,571,342 22.7771 40,100 0.3553

8

关于续聘大信会计

师事务所 （特殊普

通合伙） 为公司

2019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及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30,393,700 91.7793 2,722,342 8.220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2、议案7属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为重庆港务物流集团

有限公司、重庆市万州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

律师：赖宏、鞠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四川联一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重庆港九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707

证券简称：彩虹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23

号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4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咸阳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965,651,3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2.64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公司董事长

陈忠国因公务出差，与会董事推选董事李淼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公司董事陈忠国、王建章、苏增盟因出差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公司监事黄跃明、王洪岩因出差未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龙涛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65,611,885 99.9986 39,500 0.0014 0 0.00

2、议案名称：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65,611,885 99.9986 39,500 0.0014 0 0.00

3、议案名称：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65,611,885 99.9986 39,500 0.0014 0 0.00

4、议案名称：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65,611,885 99.9986 39,500 0.0014 0 0.00

5、议案名称：2018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65,611,885 99.9986 39,500 0.0014 0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65,611,885 99.9986 39,500 0.0014 0 0.00

7、议案名称：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65,611,885 99.9986 39,500 0.0014 0 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1,320,426 99.9981 39,500 0.0019 0 0.00

9、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4,692,004 87.4914 39,500 0.0013 370,919,881 12.507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4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1,549,216 99.9804 39,500 0.0196 0 0.00

6 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01,549,216 99.9804 39,500 0.0196 0 0.00

8

关于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

易事项的议案

166,173,543 99.9762 39,500 0.0238 0 0.00

9

关于2019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201,549,216 99.9804 39,500 0.0196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8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1/2以上通过，其中议案8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公司关联股东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彩虹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其持有的股份未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议案9为特别决议案，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斌、晏国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主体资格、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主持人主体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870

证券简称：

ST

厦华 公告编号：临

2019-045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或公司实际控制人终止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赣州鑫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赣州鑫域” ）及其一致行动人德昌行（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德昌行” ）、公司实际

控制人王春芳先生和王玲玲女士计划自2018年 5月3日起6个月内，以自有及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 增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4亿元， 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5月3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或公司实际控制

人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及《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或公司实际控制人计划增持公司股份

的补充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8-036、临2018-037）。

●由于避开相关信息披露敏感窗口期和自身资金的时间安排等原因，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将增持股票计划实施期限延长6个月，暨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延期至2019�年5月2日。 除此之外，原增持

计划中的其他内容不变。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3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或公

司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暨延期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8-087）。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按照增持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已累计增持

公司股份491,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9%，增持金额合计1,510,049.40元，占承诺增持金额下限的

3.02%；截至2019年4月23日收盘，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累计持有公司股份133,126,542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25.44%。

●2019年4月22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发函告知，因受国内金融、证券市场变化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增

持资金的筹措出现困难，经慎重考虑决定不再继续增持本公司股份。

一、增持主体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公司控股股东赣州鑫域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德昌行、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春芳先生和

王玲玲女士。

2、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赣州鑫域持有公司股份59,018,39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28%；北京德

昌行持有公司股份26,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王春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6,17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00%；王玲玲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1,346,5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8%。上述股东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132,634,942�股，占公司总股本25.35%。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控股股东赣州鑫域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德昌行、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春芳先生和王玲玲女士计

划自2018年5月3日起6个月内， 以自有及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本公司

股份，增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4亿元，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于2018年5月3日披露的

临2018-036及临2018-037相关公告。

由于避开相关信息披露敏感窗口期和自身资金的时间安排等原因，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

增持股票计划实施期限延长6个月，暨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延期至2019年5月2日。 除此之外，原增持计划

中的其他内容不变。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3日披露的临2018-087公告。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公司分别于2018年8月4日、2018年11月3日、2018年12月4日、2019年2月23日及2019年4月10日

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对公司增持计划实施进展予

以披露，具体详见公司临2018-055、临2018-087、临2018-103、临2019-026及临2019-042《关于控

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或公司实际控制人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玲玲女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先后

增持公司股份165,800股，70,500股，100,000股，控股股东赣州鑫域增持公司股份155,300股。 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累计增持公司股份491,6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09%， 增持金额合计1,510,

049.40元，占承诺增持金额下限的3.02%。

以上增持后，赣州鑫域持有公司股份59,173,69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31%；北京德昌行持有公

司股份26,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王春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6,17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5.00%；王玲玲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1,682,8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4%。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133,126,542股，占公司总股本25.44%。

四、终止实施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原因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表示，自通知公司增持计划后，其一直积极筹措资金进行增持。 但受

国内金融、证券市场变化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其增持资金的筹措出现困难，经慎重考虑决定不再继续增

持本公司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对未能如期履行增持计划向广大投资者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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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4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地锦路9号院4号楼2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154,5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220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潘玉利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进行。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赵正亮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06,500 99.8741 48,000 0.1259 0 0.0000

2、议案名称：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06,500 99.8741 48,000 0.1259 0 0.0000

3、议案名称：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06,500 99.8741 48,000 0.1259 0 0.0000

4、议案名称：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06,500 99.8741 48,000 0.1259 0 0.0000

5、议案名称：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910,000 99.3591 49,500 0.1297 195,000 0.5112

6、议案名称：2018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06,500 99.8741 48,000 0.1259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74,500 99.3444 48,000 0.6556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06,500 99.8741 48,000 0.1259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06,500 99.8741 48,000 0.1259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06,500 99.8741 48,000 0.1259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35,832,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 -5% 普

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

通股股东

2,078,000 89.4725 49,500 2.1313 195,000 8.3962

其中: 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100 6.2500 1,500 93.75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2,077,900 89.5299 48,000 2.0681 195,000 8.402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4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1,468,900 96.8356 48,000 3.1644 0 0.0000

5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272,400 83.8816 49,500 3.2632 195,000 12.8552

7

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情况及2019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468,900 96.8356 48,000 3.1644 0 0.0000

8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1,468,900 96.8356 48,000 3.1644 0 0.0000

9

关于补选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468,900 96.8356 48,000 3.1644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非累积投票议案7涉及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30,832,000股，约占总股本的46.24%）为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非累积投票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

的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何云霞、张博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公高科养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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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信达” ）持有红阳能源股份数量为138,648,5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49%� 。 上述股份来源于本

公司2015年重大资产重组中非公开发行股份。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中国信达拟于本减持计划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以下简称"减

持公告发布15交易日后"� )的六个月时间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我公司股份不超过 26,000,000�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97%)。按照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任意连续 90�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

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138,648,593 10.49%

非公开发行取得138,648,593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最近一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

露日期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3,500,000 0.26%

2017/2/27 ～

2017/5/25

8.03-11.38 不适用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

持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

份来源

拟减持

原因

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不 超 过 ：26,

000,000股

不超过：

1.97%

竞 价 交 易 减

持， 不超过：

26,000,000股

2019/5/20 ～

2019/11/16

按 市 场 价

格

非 公 开 发

行

公司经

营需要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是 □否

中国信达在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和上市公告中

做出如下承诺:

(1)�中国信达因本次交易取得的红阳能源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自本

次发行结束之日起算每满12个月、24个月、36个月，本公司因本次交易取得的红阳能源股份分别解锁三

分之一。

(2)�上述股票的解锁以履行完毕与红阳能源等相关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补

偿协议》下上一年度股份补偿义务为前提。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红阳能源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

的红阳能源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3)�若前述限售期及解锁前提、解锁股份数与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不相符，或证券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提出新要求的，根据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

相关证券监管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或要求执行。

(4)�中国信达对沈阳焦煤的出资巳依法足额缴付到位，不存在出资不足、虚假出资等情形。 公司持

有的沈阳焦煤股权权属清晰，真实有效，不存在代持等情形，亦不存在任何争议。 公司持有的沈阳焦煤

股权未质押给第三方，亦未设置任何其他第三方权利负担，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公司以持

有的沈阳焦煤股权认购红阳能源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不存在限制或障碍。

(5)� 2015至2017会计年度，煤炭资产(特指红阳二矿、红阳三矿、林盛煤矿)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分别为 6,258.17�万元、16,130.32�万元以及 24,196.90�万元， 辽宁热电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分别为 14,248.98�万元、12,955.64�万元以及 14,916.17�万元。 根据2015至2017会计年度(如未能

于2015年完成交割，补偿期相应顺延一年)沈阳焦煤资产减值情况，以股份的形式对红阳能源进行补

偿。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 择机决定是否全

部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本次减持计划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特此公告。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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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1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4/29 － 2019/4/30 2019/4/30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4月16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89,55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1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8,805,5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4/29 － 2019/4/30 2019/4/30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的对象外，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

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杨敏、杨阿永、德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43名激励对象的现金红利根据《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的规定执行。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

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 0.21�元；对个人持股 1�年以内（含 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 0.21�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

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

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

的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

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 1�年 (含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

限超过 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

按照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为人民币0.189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 息、红

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

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89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 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

出申请。

（4）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本公司 A�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 于沪港

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的规定， 由 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9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 由其自行

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21�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72-8370557

特此公告。

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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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4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永济东路20号沧州大化办公楼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1,410,70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474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钱友京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长谢华生，独立董事姚树人、郁俊莉、周文昊因工作原因未能

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402,905 99.9959 7,800 0.0041 0 0.0000

2、议案名称：审议《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400,905 99.9948 9,800 0.0052 0 0.0000

3、议案名称：审议《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409,605 99.9994 1,100 0.0006 0 0.0000

4、议案名称：审议《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409,605 99.9994 1,100 0.0006 0 0.0000

5、议案名称：审议《关于支付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18年度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402,905 99.9959 7,800 0.0041 0 0.0000

6、议案名称：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409,605 99.9994 1,100 0.0006 0 0.0000

7、议案名称：审议《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409,605 99.9994 1,100 0.0006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190,467,42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933,481 98.9610 9,800 1.0390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395,320 97.5809 9,800 2.4191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538,1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审议 《2018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935,481 99.1730 7,800 0.8270 0 0.0000

2

审议 《2018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933,481 98.9610 9,800 1.0390 0 0.0000

3

审议 《2018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942,181 99.8833 1,100 0.1167 0 0.0000

4

审议 《沧州大化股份

有限 公司独 立董事

2018年度述职报告》

942,181 99.8833 1,100 0.1167 0 0.0000

5

审议 《关于支付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2018年度报酬的

议案》

935,481 99.1730 7,800 0.8270 0 0.0000

6

审议 《关于修改公司

章程的议案》

942,181 99.8833 1,100 0.1167 0 0.0000

7

审议 《2018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942,181 99.8833 1,100 0.1167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以上议案6《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获得有效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其他议案，均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未对通知和公告以外的事项进行审议。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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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设立的基金完成私募基金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投资情况概述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有限合伙人” ）于2019年2月2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议案》，同意公司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与浙江

丰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道投资” 或“普通合伙人” ）成立安徽峰纬搏时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 ），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公告（编号：2019-013）。

二、合伙企业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通知，安徽峰纬搏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1.�工商登记基本信息

（1） 名称：安徽峰纬搏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2MA2TJQW721

（4） 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丰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吴斌）

（5） 成立日期：2019年03月25日

（6） 合伙期限：2019年03月25日至2049年02月21日

（7） 主要经营场所：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长临河镇红石咀公园国际金融小镇1号楼

（8）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管理；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管理；私募股权

投资管理；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

融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基金备案基本信息

（1） 基金名称：安徽峰纬搏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 基金管理人名称：浙江丰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 备案编码：SGH597

（4） 备案日期：2019年4月19日

三、合伙人及出资情况

1.�基金出资额为 2001万元人民币，出资方式均以人民币货币出资。 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额为 1

万元人民币，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人民币 2000万元。

序号 合伙人 出资数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丰道投资 1 0.05

2 尚纬股份 2000 99.5

合计 2001 100.00

2.�首期出资贰仟万元(￥20,000,000.00)，各合伙人应在接到普通合伙人出资通知书之日起60个

工作日内缴付本期应出资金额至合伙企业募集专用账户；

3.�后期出资，各合伙人应在接到普通合伙人出资通知书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缴付本期应出资金额

至合伙企业募集专用账户，具体金额以届时普通合伙人出资通知书为准。

四、管理模式

1.�基金设立合伙人会议，合伙人会议由全体合伙人组成。合伙人会议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基金合伙协议约定对基金事项作出决议。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委托普通合伙人浙江丰道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为本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是本基金的管理人。

2.�合伙企业设投资决策委员会，由3位委员组成，由丰道投资委派2名委员、有限合伙人委派1名委

员担任。 每一名委员有一票表决权，对于上报投决会会议决策的事项，需要全体委员表决一致通过。 如

合伙企业增加其他有限合伙人入伙后， 对于上报投决会会议决策的事项， 经1/2以上委员表决通过即

可。

五、合伙期限及投资方向

1.�合伙期限：合伙企业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成立，经营期限暂定为3年。 经营期满经合伙人会议

决议同意，合伙企业可延续，每次延续期限不超过2年，最多可延续1次。

2.�基金投资方向

（1） 做为孵化器，孕育具有创新业态的初创企业；

（2） 围绕电缆电线、核能核电上下游，通过资源整合后形成的成长型企业；

（3） 围绕智能制造、智能装备的横向大型并购；

（4） 其他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推荐的投资。

六、管理费及利润分配

1.�管理费

本合伙企业向基金管理人支付初期管理费应于该期出资全部资金进入本期基金监管账户之日起5

个工作日内向管理人进行支付，之后的第二个日历年度起，将按照年度于每年度第一个月15日之前向

管理人指定账户支付管理费。 管理费金额为：以所有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实缴出资总额为基数，由管理

人按照每年1%的费率收取。

2.�利润分配原则、顺序及方式

在项目正常退出后的30日内，将收回的资金扣除本协议项目费用(包括出资)、维持有限合伙企业运

营所必须的预留费用和其他必要费用后的金额，再按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给所有合伙人(如后续合伙人会

议决议或相关协议有特殊约定的，按最新的合伙人会议决议或相关协议分配，关于投资项目应给予普

通合伙人的奖励管理费用， 将根据具体项目确定)， 但该等分配应满足工商登记及基金业协会备案要

求。

七、备查文件

1.�安徽峰纬博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2.�安徽峰纬搏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3.�安徽峰纬搏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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